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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是《罗伯特议事规则》

（Robert’s Rules of Order）的翻译者袁天鹏与香港乐施会 NGO 支持项目在安

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实施的“学开会”培训项目。该项目通过对南塘

村兴农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培训，将“罗伯特议事规则”地方化，以提高社员合作

精神，增强社会规则意识，提高合作社办事效率，尤其是开会效率。该项目的实

施最终形成著名的“南塘议事规则十五条”。全书以新闻稿的形式将兴农合作社

的成立和发展、袁天鹏与乐施会的合作过程、“学开会”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生

动地描述出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一一一一、《、《、《、《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及及及及““““罗伯特议事罗伯特议事罗伯特议事罗伯特议事规则规则规则规则””””    

“议事规则”（parliamentary law）原指英国议会协商议事时所遵循的规则

和惯例，类似英国的“普通法”（common law），是通过先例和习惯，经过长期的

不断积累发展而成的，而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这些规则和惯例被带到美洲，演变

成美国立法机构运作与发展的基本原则，最终形成“通用议事规则”（General 

parliamentary law），并广泛运用于各种不同目的和不同情况的非立法组织或会

议中，而“罗伯特议事规则”正是由亨利﹒马丁﹒罗伯特（Henry Martyn Robert）

（1937—1923）基于通用议事规则而创立的一套系统议事规则，用于组织或会议

的规范化运作。1876 年 2 月出版发行第 1 版，2000 年已修订第 10 版。议事规则

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操作型基石，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西方社会已建立起一种

通用的会议机制，保障会议高效、规范运作，而罗伯特议事规则正是这一领域最

卓越的成果。《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中译者袁天鹏认为，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实质

是：它是在竞争环境中为公正平衡和正当维护各参与方的利益而设计的精妙程

序。 



首先，“罗伯特议事规则”蕴含丰富的理念，包括：法治、民主、权利保护、

权力制衡、程序正当、程序性竞争、逐利与制衡、自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等，

但罗伯特将“罗伯特议事规则”之角色定位于一种实用型“工具”，把上述核心

理念融会于规则之中，之间面向实践、面向细节、面向可操作性，用平实的语言、

严谨的逻辑将这种操作性规则陈述出来。 

其次，“罗伯特议事规则”是一门学科，一套开放的科学体系，其基石就在

于一系列“元规则”，这些“元规则”遵循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而成一系列“基

本规则”，并最终推理归纳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针对

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分别发展出几大分支：组织的治理结构、会议的合法性、

议程的制定与调整、20 多种程序性动议、发言与辩论、表决与选举、文件制度

等。 

第三，“罗伯特议事规则”也是一系列常识，一些普适价值。它虽有逻辑的

一面，但其逻辑简单而朴素，依然是以人们的常识为基础，为常人的智慧所易于

理解的。正如罗伯特自己所言，“很少有一门知识能像议事规则这样，只要稍加

学习即可如此显著地提高效率”，他制定的规则体系承认人类有追求自由和追逐

利益的天性，进而洞察人类在协调平衡和群体博弈中的价值规律，正是因为这些

规律和价值是以人类天性和常识为基础的，因此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 

最后，“罗伯特议事规则”规则从未以任何形式寻找其垄断地位，罗伯特本

人一直坚持“一个组织必须通过正式的程序、以书面的形式指定本规则为其议事

规范，本规则才能真正生效”，亦即“罗伯特议事规则”自身的“合法性”

（legitimacy）必须源自组织的真实意愿，这就意味着一个组织自己制定的“特

别议事规则”（special rules of order）优于“罗伯特议事规则”本身，这充

分证明了罗氏规则承认组织的“多样性”（diversity），承认自己的合法性只能

源于组织的授权，而不是反过来控制组织的命运。因此，只要遵循“罗伯特议事

规则”的基本规则去帅选和制定最符合组织本身的目标和利益的特别议事规则，

才能真正实现“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本质要求，也才不会落入教条的束缚。 

总之，“罗伯特议事规则”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组织治理结构的完善，增强了

集体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升了组织的运行效率，降低了沟通决策的成本，

它既能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又能促进每个社会成员去维护和争取正当的权益，



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 

二二二二、、、、““““协商会议协商会议协商会议协商会议””””基本规则与议事程序基本规则与议事程序基本规则与议事程序基本规则与议事程序    

（（（（一一一一））））协协协协商会议及其规则体系商会议及其规则体系商会议及其规则体系商会议及其规则体系    

“协商会议”（Deliberative Assembly）泛指采用“通用规则”来运作的会

议组织。它具有如下特征： 

1. 它是一个由人组成的集体，它有权通过自由充分的讨论、以整个会议组

织的名义、自由地决定一致的行动； 

2. 会议要在共同的场所进行，即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条件和机会、实时地

参与和相互的口头交流； 

3. 会议集体的规模一般要在十人以上，而且人数越多，越要求议事程序正

式严谨； 

4. 它的成员——指有权参与会议事务的人——在会议中可以自由表达自己

的意愿； 

5. 在任何决定中，每个成员都拥有相同权重的表决权；如果其意见获得通

过，那么该成员为此决定承担直接的个人责任； 

6. 即使成员表达的意见与会议组织的决定不同，也并不因为该成员希望退

出会议组织，会议组织也无权以此为理由要求成员退出； 

7.如果有成员缺席，出席的成员可以代表全体成员做决定，但必须满足会议

组织指定的相关条件。    

根据议事规则上的不同特征，协商会议可以分为公众集会（mass meeting）；

固定组织的会议（assembly of an organized society）；代表大会（convention）；

立法机构（legislative body）；董事会（board）。 

一个标准的协商会议组织的规则体系包括以几个方面： 

1. 法人证书（Corporate Charter），即一份法律文件，规定一个组织的名

称、宗旨，以及法律要求提供的其他信息； 

2. 章程（constitution），主要包括组织的名称、组织的宗旨、组织的成员、

组织的官员、组织的会议、董事会、议事规范、章程的修改等内容； 

3. 议事规则（rules of order），即被会议组织正式采纳的、成文的议事规

则，这些规则规定了成员和官员在组织的会议中所必须遵循的程序与承担的责



任，保障会议的公平和效率，并未解决程序上的分歧提供坚实的基准； 

4. 管理规章（standing rules），与议事规则不同，管理规章更关注组织的

管理细节问题，管理规章的通过和修改所需的条件和程序与组织的一般事务不一

样。 

（（（（二二二二））））协商会议的议事程序协商会议的议事程序协商会议的议事程序协商会议的议事程序    

1. 协商会议的最小构成 

（1）法定人数（the quorum of the assembly）。会议决议能够拥有效率的

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亲自出席会议的人必须达到规定的人数，即法定人数。 

（2）基本官员。协商会议的进行最少需要两名会议官员：主席（presiding 

officer），主持会议，秉持规则；秘书（secretary）负责形成会议的书面记录，

即“会议纪要”（minutes）。 

2. 礼仪规范（customs of formality） 

（1）成员应遵守的礼节，主要包括对主席的称呼、人身攻击、起立发言等

内； 

（2）主席应遵循的礼节，主要包括称呼问题，主席对自己的称呼仅限于第

三人称，而且主席不能直呼成员的姓名等内容。 

3. 宣布开会与会议程序 

4. 将事务提交会议考虑 

（1）动议（motion） 

（2）从报告或文件中衍生的动议 

（3）无需动议可以直接处理的遗留问题； 

5. 取得和分配发言权 

6. 动议的处理 

（1）将动议提交会议考虑 

a. 提出动议 

b. 附议 

c. 主席陈述议题 

（2）对动议的考虑 

a. 辩论 



b. 提请表决 

c. 主席宣布表决结果 

三三三三、、、、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以农民合作社为例以农民合作社为例以农民合作社为例以农民合作社为例    

“学开会”项目是在南塘村兴农合作社开展的一次“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

尝试，它的目标是增强社员的规则意识，培养社员的合作精神，提高开会效率，

最终实现合作社集体理性之最大化。要分析“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的实际效果，

不得不先分析在该项目到来之前，作为农民自组织（self-organized）南塘村兴

农合作社是如何开会和如何决策的。 

（（（（一一一一））））个人决策模式的演变过程个人决策模式的演变过程个人决策模式的演变过程个人决策模式的演变过程：：：：从充分理性到有限理性从充分理性到有限理性从充分理性到有限理性从充分理性到有限理性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中主流的决策理论模式均以理性选择为

基本分析框架，这一模式的主要假设包括：（1）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效用函数）；

（2）人们知道自己面对的选择；（3）人们知道这些选择的后果；（4）人们知道

并遵守（最大化）决策的规则以进行选择。该理论模式假设决策者占有“充分信

息”，即人们知道面临的各种选择和这些选择的后果；并且决策者是“充分理性”

的，及人们不仅有能力收集、加工这些信息，而且有能力做出理性的决断。 

“有限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由赫伯特﹒西蒙（H.Simon）于 20

世纪 50 年代首先提出，是针对盛行于经济学中充分理性或完全理性模式提出的，

该理论模式认为，人们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们无法按照充分理性

模式去行为，即人们没有能力同时思考所面临的所有选择，无法总是在决策中实

现效率最大化。有限理性决策模式认为，个人面临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对称

性，这些特征都直接决定了决策者无法做到“充分信息”和“充分理性”，在实

际决策过程中往往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从上述演变过程可以看出，理性选择的决策模式是一个“理想型”（ideal 

type），它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理性地做决策，但这一理论模式对人的假设脱

离实际，如“充分信息”假设放大了人们掌握信息的可能性，这就使得该模式在

解释和指导人们决策行为时往往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而有限理性正是在对这一局

限性修正基础上对人们决策行为的有效分析，该模式认为人们无法在有限信息和

有限理性下做出最优选择，但人们的决策行为仍然遵循理性选择逻辑。 

（（（（二二二二））））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    



与个人决策相比，组织决策有其特殊性，即组织是一个多人之间相互作用的

过程，同时，组织决策是在一个稳定的组织结构、组织制度中运行的，这就决定

了组织决策模式不同于个人决策模式。组织社会学（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中组织决策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 

1. 规章制度基础上的决策 

正式组织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它有明确的规章制度，特别是维持组织内部日

常运行的程序规则（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这就使得基于规章制度

的组织决策呈现出以下特征：（1）组织规章制度决定了注意力的分配，从而影响

了决策的频率；（2）规章制度决定了什么人参与决策过程，从而影响了决策中利

益分配的结构和基础；（3）规章制度决定了信息收集、加工和解释的组织结构，

从而影响了决策过程的走向。 

2. 组织决策的政治过程 

不同利益集团因其利益诉求不同使得组织决策是一个政治过程：（1）决策中

的政治过程意味着组织决策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相互冲突、相互妥协

的过程；（2）不同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对组织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3）在组

织过程中，信息不是中立的，而是被各方策略性地使用；（4）各利益集团以不同

形式，在不同阶段参与组织决策。 

3.问题导向的决策模式 

从有限理性的观点来看，组织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满意原则”的机制调

节的，也就是说，组织只有在经历到货察觉到“不满意”的状态时才会启动决策

过程去解决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许多组织决策是由问题诱发的，类似

于救火式决策过程，这一类组织决策可以描述为“问题导向的决策过程”。 

4. 答案导向的决策模式 

答案导向的决策是指组织得到一种新的手段、技术或认识角度后便有意识地

使用它们来寻找答案、解决问题。与问题导向决策过程相比，答案导向决策是一

种未雨绸缪式的组织行为，它能提高组织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在环境变幻不定的

情况下，这种决策模式能很好地保障组织渡过难关。 

（（（（三三三三））））““““垃圾箱决策理论垃圾箱决策理论垃圾箱决策理论垃圾箱决策理论””””    

该理论由马奇和奥尔森提出（March and Olson，1997），他们用垃圾箱来形



容组织决策过程中的以下特点：（1）决策的投入常常是由许多人员、过程来实现

的，正如垃圾箱的内容是由许多的行人和街道动态过程决定的；（2）这些人员、

过程常常是相互独立的，为不同的机制所推动、制约；（3）决策的结果与决策的

时间性关系很大，正如一个垃圾箱的内容与人们在什么时候取走这个垃圾箱有密

切关系。 

该理论模式特别考虑以下四方面的因素： 

（1）问题流程：不同的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逗留、消失的流动过程； 

（2）答案流程：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逗留、消失的流动过

程； 

（3）参与流程：不同的人员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和阶段； 

（4）决策机会：各种决策机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分布状况； 

（5）各种过程相互作用的时间； 

（6）决策的负荷，注意力的竞争性； 

（7）决策的结构。 

马奇和奥尔森的“垃圾箱决策理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它特别强调了决策过

程中一系列通常不为人注意的因素和机制，但这些因素和机制往往会对决策过程

产生重要的影响，该理论模式将组织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与垃圾箱中垃圾产

生过程相类比，尤其强调应该从动态的过程系统地看待组织决策过程中的不同行

为和结果，尤其注重决策过程中的时间、决策负荷、参与结构和决策结构等问题。 

（（（（四四四四））））程序正义能否保障利益公平程序正义能否保障利益公平程序正义能否保障利益公平程序正义能否保障利益公平：：：：作为农民自组织的合作社如何决策作为农民自组织的合作社如何决策作为农民自组织的合作社如何决策作为农民自组织的合作社如何决策？？？？    

作为农民自组织，南塘村兴农合作社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成立的维权协

会基础上成立的，目标在于实现乡村综合发展，提高村民自治能力，目前兴农合

作社的主要组织有：老年人协会、妇女文艺队、留守儿童中心、农资统购统销、

资金互助会、酿酒坊、沼气工程服务队，到 2007 年，有四百多户入股社员，覆

盖两个乡五个行政村。袁天鹏和香港乐施会合作实施“学开会”NGO 支持项目正

是基于兴农合作社开展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的宗旨是增强社员规则意识、

培养社员合作精神，提高合作社开会效率，维持组织高效运行，实践结果是制定

了“南塘村议事规则十五条”，具体包括动议可行原则、动议中心原则、主持中

立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发言完整原则、面对主持原则、限时限次原则、一时一



件原则、遵循裁判原则、正反轮流原则、立场正确原则、文明表达原则、充分辩

论原则、正反表决原则、过半通过原则。 

勿容置疑，如果社员们按照这些原则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规则意识和合作精

神，一定会提高开会效率，保障合作社正常运行，但问题在于规则/程序正义能

否保障利益公平？因为合作社作为一个农民自组织的利益结合体，在利益生产和

利益分配、个体利益与组织利益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张力，也就是说兴农合作社本

身就是在多种张力的平衡下运行的，尤其是如何保障社员个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

合作社自身的组织目标和组织利益。“罗伯特议事规则”作为一种工具，提高的

只能是利益分配的效率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公正的政治性问题。 

首先，社员个体利益与合作社组织利益之间的张力时刻在侵蚀着合作社存在

的基础，一旦合作社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张力，必然导致组织解体；但是“罗伯

特议事规则”组为一种会议组织指导原则，解决的只能是“怎么分配”的问题，

即如何遵循一系列程序和规则，高效地实现利益分配，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

么分配”的问题，即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一系列程序并不能解释利益分配的结果，

而只能解释利益分配结果的产生过程，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员个体利益和

合作社组织利益之间的张力。 

其次，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决策过程中的“问题”是由组织成员建构出来

的，不同的组织成员看待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会基于自身的经验和实践给

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建构出不同的解决策略。因此，什么样的问题能被组织成员

共同认可，并最终提高决策议程上来，就成为问题导向组织决策模式要解决的问

题。而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民自组织，其组织目标必定是解决村治过程中的一系列

问题，实现村庄秩序，但问题是社员们的不同经历会导致社员对村治问题有不同

的解释，加之，个体理性的行动逻辑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即个体理性可能产

生集体不理性行为，因此，什么问题将成为合作社集体会议讨论的问题就直接决

定了村治的效果，而这也是“罗伯特议事规则”所不能解释的。 

最后，“垃圾箱决策理论”认为，参与结构和决策结构对决策过程和结果会

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参与机会结构（开放型结构、专业化结构、等级结构）

直接决定了决策过程和结果。而“罗伯特议事规则”是基于现有组织结构和参与

结构基础之上的，并没能解决参与机会结构问题。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能人导向的



自组织（南塘村的兴农合作社一直是由杨云标主导的），参与机会结构方面肯定

避免不了等级结构的影响，即在等级结构中人们参与决策的机会与其地位成正

比，显然，兴农合作社的主导者杨云标一定比社员代表具有更多的参与决策机会，

而社员代表又比普通社员具有更多的参与决策机会，因此，如何解决农民合作社

中参与机会等级结构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普通社员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这也

是“罗伯特议事规则”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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